异地就医备案指南请收好！
01哪些人需要办理备案？
所有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如有需要均可申请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异地就医备案类型分为：
长期异地居住人员备案：包括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包括异地转诊人员备案及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02异地就医流程三步走，流程清晰不踩坑
01先备案
先通过“见面”或“不见面”渠道办理备案。
02选择就医地
异地就医不等同于“全国漫游”，备案时要选定就医地。
03持卡就医
在就医地已开通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医药机构，持省标准社会保障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直接结算符合规定的医疗保险费用。
03线上线下双渠道，备案办理更便捷
01线上渠道，足不出户办备案
❶ 江苏医保云APP：江苏省内参保人员适用，可用于申请省内、跨省异地就医备案；
❷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省内、跨省参保人员适用，仅用于申请跨省异地就医备案；
❸ 微信服务号（苏州参保人员适用）：
02线下渠道，就近办理有保障
❶ 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柜面；
❷ 转诊人员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办理转诊转院备案手续，备案有效期一年。
04备案材料备齐全，办理高效不耽误
除需提供人员有效身份证明（有效身份证件、社保卡或电子医保凭证）外，还需根据不同备案类型分别提供以下认定材料：
注：委托他人代办的，除需提供上述材料外，还需提供代办人身份证原件。（柜面受理提供）
  温馨提示： 参保人员如以异地安置退休、异地长期居住、常驻异地工作任一种异地就医备案类型申请异地就医备案时，如申请时所需认定材料不全，可选择暂时采用承诺制备案，但承诺制备案有效期仅为15天。参保人以承诺制备案完成备案申请后，必须在15天内补齐相应有效认定材料才能继续享受异地备案服务。未在规定时间内补齐相应有效认定材料的，该承诺制备案有效期（15天）结束后，备案自动失效，且参保人员后续将无法再享受承诺制备案服务。（请谨慎选择办理承诺制异地备案登记）
承诺制备案补充材料渠道：可以通过江苏医保云手机APP或者至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进行补提交。在江苏医保云手机APP，点击异地就医备案，找到您之前以承诺备案办理的异地就医备案记录，点击“补传材料”按钮，按照步骤上传符合备案规定的材料。届时经办机构将对您上传材料进行人工审核，按您提供的材料重新核定备案截止日期。
05待遇标准要知晓，合理就医明权益
01结算规则：
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医疗机构的就医流程和服务规范。省内异地就医结算按照“参保地政策，参保地目录”结算；跨省异地就医结算按照“参保地政策，就医地目录”结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可能存在费用待遇差异，属于正常现象。
02临时外出就医：
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在备案地发生的符合医疗保险结付规定的医疗费用，按原规定结付比例的80%结付，备案手续有效期一年。
03药店购药：
异地定点联网药店购药仅可使用医保个人账户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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